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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国浩律师集团国浩律师集团国浩律师集团（（（（杭州杭州杭州杭州））））事务所事务所事务所事务所 

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一一）））） 

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致：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以下称“本所”）作为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发行人”）聘请的为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提供法律

服务的发行人律师，于 2010年 12月 29日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出

具了《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国浩律师集

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2011 年 3 月 14 日，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了 102306号《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着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遵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就《反馈意见》提出的相关问题以及发

行人自 2010年 10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期间（以下简称“期间”）之重大

事项及其他相关重大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本所已经为发行人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

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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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的内容，本所律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披露。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含义均与《法律意见

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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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正正  文文文文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对中国证监会对中国证监会对中国证监会对中国证监会 102306号号号号《《《《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的回复的回复的回复的回复 

一一一一、《、《、《、《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1（（（（1））））：：：：湖州市湖州市湖州市湖州市浙北耐火材料厂浙北耐火材料厂浙北耐火材料厂浙北耐火材料厂（（（（以下简称以下简称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浙北浙北浙北浙北

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的历史沿革的历史沿革的历史沿革的历史沿革，，，，破产程序是否合法破产程序是否合法破产程序是否合法破产程序是否合法，，，，发行人董发行人董发行人董发行人董事事事事、、、、监监监监事事事事、、、、高级管高级管高级管高级管

理人员理人员理人员理人员在浙北耐火材料厂任职情况在浙北耐火材料厂任职情况在浙北耐火材料厂任职情况在浙北耐火材料厂任职情况，，，，是否对浙北耐是否对浙北耐是否对浙北耐是否对浙北耐火材料厂的破产负有责任火材料厂的破产负有责任火材料厂的破产负有责任火材料厂的破产负有责任 

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 

（一）浙北耐火材料厂的历史沿革 

1、浙北耐火材料厂的成立及改制前主要变动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浙北耐火材料厂成立于 1978年 2月，成立时名称为“德

清县钟管耐火材料坩埚厂”，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为德清县社

队企业局，企业负责人为杨阿初，资金总额为 102,332元。 

1986年 2月 15日，湖州市乡镇企业局出具胡乡企（86）06号《关于同意更

名为“湖州市坩埚厂”的批复》，同意将原“德清县钟管耐火材料坩埚厂”更名

为“湖州市坩埚厂”，企业主管部门为县乡镇企业局，业务主管部门为钟管乡经

委，企业负责人为杨金章，资金总额 40.85万元，经济性质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1993年 6月 21日，钟管镇人民政府出具钟政基技（1993）15号《关于同意

“湖州市坩埚厂”更名为“湖州市浙北耐火材料厂”的批复》，同意将原“湖州

市坩埚厂”更名为“湖州市浙北耐火材料厂”，法定代表人为王福章。 

根据德清县教育委员会勤工俭学办公室 1993 年 12 月 13 日出具的德教勤

（1993）第 114号《关于同意建办德清县冶金耐火材料实业总公司的批复》和德

清县钟管镇人民政府 1993年 12月 18日出具的钟政[1993]90号《关于无偿转为

校办企业的决定》，同意建办德清县冶金耐火材料实业总公司，原钟管冷轧厂、

浙北耐火材料厂无偿转为校办企业，作为德清县冶金耐火材料实业总公司下设的

两个独立核算机构。 

2、浙北耐火材料厂的改制 

1997年 10月 7日，德清县钟管镇人民政府出具钟政[1997]37号《关于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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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集团所属企业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决定》，决定将浙北耐火材料厂等企业改

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 

1997年 9月 17日，以浙北耐火材料厂企业转制为目的，振企资产评估事务

所出具德资估（97）10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截止评估基准日 1997年 8

月 20日，浙北耐火材料厂固定资产、低易耗品评估值为 10,658,555元，其中不

定型车间 588,380元，定型车间 7,204,570元，轻工机械厂 1,109,755元，坩埚厂

1,637,420元，低值易耗品 118,430元。 

1997年 10月 7日，以浙北耐火材料厂企业转制为目的，振企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振会审（97）124号《审计报告》，确认截止 1997年 8月 31 日，浙北耐火

材料厂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7,096,827.27元，负债总额为 29,640,774.39元，所

有者权益为-12,543,947.12元。 

1997 年 10 月 18 日，浙北耐火材料厂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于

1997 年 10 月 18 日改制为湖州市浙北耐火材料厂股份合作制企业，并确定股东

投资比例，其中，德清县钟管镇富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民公司”）

投资 16万元，陈根财投资 56.8万元，唐金法投资 2.4万元，莫志良投资 2.4万

元，沈德宝投资 2.4万元。上述股东于 1997年 10月 30日签订了《湖州市浙北

耐火材料厂股份合作制章程》。 

改制后的浙北耐火材料厂，实际为富民公司、陈根财、唐金法、莫志良、沈

德宝等 5位股东按约定在原浙北耐火材料厂基础上对其新投入 80万元，该等投

资业经振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振会验（98）37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1997 年 10 月 28 日，浙北耐火材料厂召开董事会，选举陈根财为董事长，

聘任陈根财为总经理。1998年 2月 26日，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办公室任命陈根财

为浙北耐火材料厂厂长。 

3、浙北耐火材料厂的破产清算 

1999年 7月 10日，浙北耐火材料厂向德清县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1999

年 7月 20日，德清县人民法院以（1999）德法破字第 3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

浙北耐火材料厂严重亏损，负债 1155.60万元无力清偿，裁定浙北耐火材料厂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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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还债。至此，浙北耐火材料厂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2000 年 3 月 28 日，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出具（1999）德法破字第 33-4

号《民事裁定书》，对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还债一案作出裁定。浙北耐火材料厂

可用于分配的财产共计 1,414,189.66元，其中货币资金 7,821.33元，非抵押资产

变现值 1,406,368.33元。上述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计 110,722.85元，其余用于

清偿第一清偿顺序所欠工人工资及福利费。第一清偿顺序所欠工人工资及福利费

1,572,803.11元的清偿率为 82.88%，第二清偿顺序所欠税金 1,127,196.59元（其

中增值税 508,340.76元）及第三清偿顺序所欠其他债权 7,115,839.90元的清偿率

为 0。因应分配的财产已分配完毕，裁定宣告终结浙北耐火厂破产还债程序，未

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2000年 9月，浙北耐火材料厂根据破产程序已处理完毕，依法申请注销。 

（二）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程序的合法性 

根据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办公室就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清算事宜出具的《情况

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浙北耐火材料厂于 1999年 7月 10日提出破产申请，

经钟管镇工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将该申请提交德清县人民法院。德清县人民法院

受理审查后确认浙北耐火材料厂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以（1999）德法

破字第 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浙北耐火材料厂进行破产还债，并在 1999

年 8月 7日的《人民法院报》对该破产事项进行公告。 

1999年 7月 26日，德清县人民法院出具（1999）德法破字第 33号《破产

还债清算小组名单》，经与德清县人民政府商定，指定包括德清县钟管镇人民政

府、德清县劳动局、德清县土地管理局、德清县纪委等 11 个部门在内的以姚阿

连为组长的 13名人员组成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清算小组（以下简称“破产清算

小组）”，接管破产企业的所有财产，并相应成立了破产企业财产保管组和保卫组。

同日，德清县人民法院发布（1999）德法破字第 33号《公告》，决定于 1999年

11月 23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破产清算小组接管破产财产后，委托振企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浙北耐火材料厂

的全部资产进行评估。1999年 10月 21日，振企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德资估（99）

110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1999 年 7月 23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认浙北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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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厂全部资产评估总价值为 6,757,714.85元，其中：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其

他应收款、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分别为 7,821.33 元、210,083.28 元、536,894.77

元、8,365.57 元，存货为 328,362.90 元，固定资产为 5,666,187 元（其中房屋建

筑物为 3,478,430元，机器设备为 2,187,757元）；全部负债为 22,534,321.54元，

净资产为-15,776,606.69元。 

1999年 11月 22日，德清县人民法院出具（1999）德法破字第 33-1号《民

事裁定书》，对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德清县支行、上海金山联运公司、德清县钟管

镇人民政府等在内的 13家债权人共计 6,987,848.75元的债权予以确认。 

1999 年 11 月 23 日，在德清县人民法院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会议对申报的破产债权及财产分配方案做了审查确认。 

1999年 12月 23日，德清县人民法院出具（1999）德法破字第 33-2号《民

事裁定书》，对中国高岭土公司于 1999年 12月 13日提出的 127,991.15元债权予

以确认。 

1999年 12月，破产清算小组作出《湖州市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还债清算报

告》，确认向法院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共 14家，申报债权总额为 7,115,839.90元，

经审查确认债权人共 14家，债权总额为 7,115,839.90元。 

2000年 3月 20日，德清县人民法院出具（1999）德法破字第 33-3号《民事

裁定书》，经委托德清县振企会计师事务所、德清县振企资产评估事务所审计、

评估确认，浙北耐火材料厂固定资产评估值为 5,666,187 元，其中评估值为

838,237 元的房屋建筑物已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德清县支行；评估值为 648,000

元的机器设备已抵押给德清县钟管农村信用合作社，存货评估值为 328,362.90

元。经 1999年 11月 23日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对上述审计、评估报告及抵

押情况进行确认后，破产清算小组委托德清县联合拍卖行进行上述资产的变卖。

经德清县公证处公证，富民公司以 187万元购买了上述 5,994,549.90元的资产，

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德清县支行、德清县钟管农村信用合作社分别优先受偿

261,488.05元、202,143.62元。德清县人民法院对上述破产清算小组提起的关于

浙北耐火材料厂所属 5,994,549.90元资产以 187万元变卖给富民公司所有，抵押

权人优先受偿的请求裁定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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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3月 28日，破产清算小组向德清县人民法院提出终结申请，德清县

人民法院出具（1999）德法破字第 33-4号《民事裁定书》，对浙北耐火材料厂破

产还债一案作出裁定。浙北耐火材料厂可用于分配的财产共计 1,414,189.66元，

其中货币资金 7,821.33元，非抵押资产变现值 1,406,368.33元。上述财产优先拨

付破产费用计 110,722.85 元，其余用于清偿第一清偿顺序所欠工人工资及福利

费。第一清偿顺序所欠工人工资及福利费 1,572,803.11元的清偿率为 82.88%，第

二清偿顺序所欠税金 1,127,196.59元（其中增值税 508,340.76元）及第三清偿顺

序所欠其他债权 7,115,839.90元的清偿率为 0。因应分配的财产已分配完毕，裁

定宣告终结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还债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自德清县人民法院宣告浙北耐火材料厂进入破产程序

后，在德清县人民法院的组织下，浙北耐火材料厂的主管部门、政府有关部门等

成立破产清算小组，接管破产企业，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

分配。浙北耐火材料厂的破产清算程序符合当时有效之《公司法》、《企业破产法

（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破产程序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浙北耐火材料厂任职情况，是否

对浙北耐火材料厂的破产负有责任 

1、根据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现任董事长、总经理陈根财于 1984年进入浙北耐火材料厂担任营销员，

后于 1997年 10月起担任浙北耐火材料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于 1998年 2月被德

清县钟管镇工业办公室任命为浙北耐火材料厂厂长。 

发行人现任副总经理沈安林自 1992年进入浙北耐火材料厂，历任车间主任、

副厂长职务。 

发行人现任副总经理姚建良自 1997年进入浙北耐火材料厂工作。 

发行人现任监事谢宝法自 1998年进入浙北耐火材料厂，担任财务会计职务。 

除上述人员曾在浙北耐火材料厂任职外，发行人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未曾在浙北耐火材料厂任职。 

2、1997年 10月 18日，经德清县钟管镇人民政府以钟政[1997]37号《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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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奉天集团所属企业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决定》批准，浙北耐火材料厂改制为

湖州市浙北耐火材料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经振企会计师事务所以振会验（98）37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浙北耐火材料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注册资本为

80万元，其中，富民公司投资 16万元，陈根财投资 56.8万元，唐金法投资 2.4

万元，莫志良投资 2.4万元，沈德宝投资 2.4万元。1999年，因严重亏损、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浙北耐火材料厂进行破产清算后注销。 

根据发行人、陈根财、沈安林、姚建良、谢宝法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陈根财、沈安林、姚建良、谢宝法虽曾在浙北耐火材料厂任职，但就浙北耐

火材料厂破产事项，其个人并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亦未被有关人员或

组织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民事责任。 

2011年 3月 23日，浙北耐火材料厂原主管部门德清县钟管镇经济发展办公

室（原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办公室）及钟管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确认：浙北耐火材

料厂在 1997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前已严重亏损，净资产为负数，浙北耐火

材料厂的破产系由其历史上生产经营严重亏损所致，其亏损事实及进入破产程序

并非由于浙北耐火材料厂的改制及陈根财等人的履职行为所致，陈根财等人对浙

北耐火材料厂的破产事项不负有责任。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振企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振会审（97）124号《审

计报告》，浙北耐火材料厂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前所有者权益为

-12,543,947.12元，已严重亏损。 

本所律师认为，陈根财、沈安林、姚建良、谢宝法虽曾在浙北耐火材料厂任

职，但就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事项，其个人并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亦

未被有关人员或组织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民事责任。陈根财、沈安林、姚建良、谢

宝法等人对浙北耐火材料厂的破产不负有责任。 

二二二二、《、《、《、《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1（（（（2））））：：：：富民公司具体情况富民公司具体情况富民公司具体情况富民公司具体情况，，，，其收购浙北耐火材料其收购浙北耐火材料其收购浙北耐火材料其收购浙北耐火材料

厂厂厂厂600万元的破产资产程序是否合法万元的破产资产程序是否合法万元的破产资产程序是否合法万元的破产资产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损害到其他债权人利益是否损害到其他债权人利益是否损害到其他债权人利益是否损害到其他债权人利益，，，，该该该该600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破产资产具体内容破产资产具体内容破产资产具体内容破产资产具体内容 

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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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富民公司的基本情况 

根据富民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富民公司系由钟管镇农民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钟管镇资产管理委员会单独出资 2800 万元，于 1997 年 3

月 11日在德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职能为乡（镇）

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承担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富民公司成立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其注册资本

及股东未发生过变更。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富民公司持有德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注册号为 33052100003131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钟管镇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为沈信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 28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经营范围为镇有资产经营、转让、租赁、兼并。 

（二）富民公司收购浙北耐火材料厂 600万元的破产资产程序是否合法，是

否损害到其他债权人利益，该 600万元破产资产具体内容 

根据破产清算小组作出的《湖州市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还债清算报告》和德

清县钟管镇工业办公室对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事项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破产清算小组委托德清县联合拍卖行对原属浙北耐火材料厂

5,994,549.90元的资产进行变卖，经德清县公证处公证，富民公司以 187万元购

买了上述资产。 

1999 年 12 月 2 日，富民公司与破产清算小组签订《破产资产变卖合同》，

根据该合同，富民公司以 187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资产，具体

为振企资产评估事务所德资估（99）110号《资产评估报告》所列示的评估值为

5,994,549.90元的破产财产，包括：评估值为 5,666,187.00元的固定资产（其中，

房屋建筑物 3,478,430.00 元、机器设备 2,187,757.00 元），评估值为 328,362.90

元的流动资产（存货）。 

1999年 12月 27日，德清县公证处出具（1999）德证字第 529号《公证书》，

对上述《破产资产变卖合同》的真实性予以公证认证。 

根据 1999年 12月 2日破产清算小组出具的《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财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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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及德清县人民法院出具的（1999）德法破字第 33-4号《民事裁定书》，浙

北耐火材料厂可参加分配的破产资产中货币资金为 7,821.33元，固定资产变现值

为 170万元、存货变现值为 17万元。以上固定资产及存货变现值总计 187万元，

即富民公司用于购买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资产的价款。 

2000年 3月 20日，德清县人民法院出具（1999）德法破字第 33-3号《民事

裁定书》，对破产清算小组提起的关于浙北耐火厂所属 5,994,549.90元资产以 187

万元变卖给富民公司所有，抵押权人优先受偿的请求予以确认。 

根据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时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试行）》

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

接管破产企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

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浙北耐火材料厂经德清县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后，

钟管镇工业办公室成立了由德清县钟管镇人民政府、德清县劳动局、德清县土地

管理局、德清县纪委等 11个部门在内的以姚阿连为组长的 13名人员组成破产清

算小组，接管破产企业的所有财产，并相应成立了破产企业财产保管组和保卫组。

富民公司就收购破产资产事项与破产清算小组签订了《破产资产变卖合同》。 

本所律师认为，浙北耐火材料厂评估值为 5,994,549.90元的破产财产的处置

程序，符合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时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试行）》

及《公司法》的规定，富民公司通过法定程序收购该等破产资产，收购程序合法、

有效。富民公司用于收购浙北耐火材料厂固定资产、存货等破产财产之价款 187

万元业已转入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时可供分配的资产，浙北耐火材料厂可用于分

配的财产按法定程序进行了分配，未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三三三三、《、《、《、《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1（（（（3）：）：）：）：1999年至年至年至年至2005年期间年期间年期间年期间，，，，金磊有限业务开展金磊有限业务开展金磊有限业务开展金磊有限业务开展

与该部分破产资产与该部分破产资产与该部分破产资产与该部分破产资产（（（（包括房屋包括房屋包括房屋包括房屋、、、、土地土地土地土地、、、、生产设备生产设备生产设备生产设备、、、、存货等存货等存货等存货等））））的联系的联系的联系的联系；；；；发行人目发行人目发行人目发行人目

前的土地前的土地前的土地前的土地、、、、厂房厂房厂房厂房、、、、主要生产设备等主要资产的来源主要生产设备等主要资产的来源主要生产设备等主要资产的来源主要生产设备等主要资产的来源、、、、权属及取得情况权属及取得情况权属及取得情况权属及取得情况 

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 

（一）1999年至 2005年期间，金磊有限业务开展与该部分破产资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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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土地、生产设备、存货等）的联系 

金磊有限系于 1999年 8月 27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住所为德

清县钟管镇振兴路。金磊有限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曾租赁富民公司所有的原浙

北耐火材料厂的房屋建筑物、设备等破产资产用于经营，并向富民公司购买原浙

北耐火材料厂的存货、机器设备等破产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1、租赁房屋建筑物、设备等固定资产 

2000年 1月 10日，金磊有限与富民公司签订《原浙北耐火材料厂财产租赁

合同》，金磊有限向富民公司租赁其房屋建筑物、设备等固定资产，租期自 2000

年 1月 1日起至 2000年 12月 31日止。租赁期内，金磊有限向钟富民公司支付

租金 28万元。 

根据发行人及富民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01年至 2003年期

间，金磊有限继续向富民公司租赁前述《原浙北耐火材料厂财产租赁合同》所列

示资产，并实际向富民公司支付租金，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 

2004年 1月 1日，金磊有限与富民公司签订《续租补充协议》，金磊有限继

续向富民公司租赁其房屋建筑物、设备等固定资产，租期自 2004年 1月 1日起

至 2006年 12月 31日，租金为每年 44万元，三年合计 132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金磊有限自 2000年起向富民公司租赁的上述房屋建筑物、

设备等资产均系富民公司从原破产企业浙北耐火材料厂所购买的破产财产。 

2003年 7月，金磊有限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第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开始自

行建造厂房。2004 年 6 月，金磊有限将住所变更为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区龙山桥

边（现生产经营场所）。自 2006年起，金磊有限不再租赁富民公司的房屋建筑物

等资产。 

2、收购资产 

（1）根据前述金磊有限与富民公司于 2000 年 1 月 10 日签订的《原浙北耐

火材料厂财产租赁合同》之约定，金磊有限以 17万元向富民公司购买原属于浙

北耐火材料厂的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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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清算时，振企资产评估事务所出

具的德资估（99）110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浙北耐火材料厂的存货评估值为

328,362.90元。根据 1999年 12月 2日破产清算小组出具的《浙北耐火材料厂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德清县人民法院出具的（1999）德法破字第 33-4号《民事裁

定书》及富民公司与破产清算小组签订的《破产资产变卖合同》，浙北耐火材料

厂的存货由富民公司以 17万元购得。 

根据 2000年 1月 10日，金磊有限与富民公司签订的《原浙北耐火材料厂财

产租赁合同》，金磊有限以富民公司购买该等资产的原始价格 17万元从富民公司

购得。 

（2）2005年 11月 21日，金磊有限向富民公司支付 40万元，用于购买鄂式

破碎机等 41项机器设备。 

本所律师已在前文披露，富民公司于 1999年 12月以 187万元的价格购买了

浙北耐火材料厂的破产资产，其中，以 170万元购买了评估值为 5,666,187.00元

的固定资产（其中，房屋建筑物 3,478,430.00元、机器设备 2,187,757.00元），以

17 万元购买了评估值为 328,362.90 元的存货。经本所律师核查，以上金磊有限

所购买的机器设备系富民公司从浙北耐火材料厂所购买的部分破产机器设备，根

据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清算时，振企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德资估（99）110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该部分机器设备于评估基准日 1999年 7月 23日的评估值

为 108.79万元。 

经发行人及富民公司确认，以上 41项机器设备的交易价格 40万元系参考德

资估（99）110号《资产评估报告》对交易资产的评估价值和期间折旧情况（自

评估基准日 1999年 7月 23日至交割盘点日 2005年 10月 1日）并经交易双方协

商最终予以确定。 

2005年 11月，金磊有限出资 40万元向富民公司购买由其租赁的颚式破碎机、

压机、斗式提升机等部分机器设备。有关本次收购的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

告》“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一节。 

本次资产收购后，金磊有限不再租赁富民公司的机器设备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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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目前的土地、厂房、主要生产设备等主要资产的来源、权属及

取得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拥有的 6宗国有用地使用权系发行人通过出让

方式取得，均与德清县国土资源局签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已

取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为合法、有效。 

发行人目前拥有的 20处房屋建筑物，均系发行人自行建造取得。 

发行人目前拥有的主要生产设备系发行人自行购买取得（在用生产设备包括

2005年发行人向富民公司购买的部分仍能正常使用的少量机器设备）。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目前的土地、房产、主要生产设备等资产均系发行人

通过购买、自建取得，并办理了相关的权属证书，不存在产权纠纷，亦不存在潜

在纠纷。 

四四四四、《、《、《、《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重点问重点问重点问重点问题题题题1（（（（4）：）：）：）：发行人于发行人于发行人于发行人于2005年以年以年以年以40万元购买破产资产中万元购买破产资产中万元购买破产资产中万元购买破产资产中

部分机器设备是否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部分机器设备是否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部分机器设备是否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部分机器设备是否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 

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 

本所律师已在前文披露，金磊有限于 2005年 11月 21日向富民公司支付 40

万元，向其购买鄂式破碎机等 41项机器设备。 

经发行人及富民公司确认，以上 41项机器设备的交易价格 40万元系参考德

资估（99）110号《资产评估报告》对交易资产的评估价值（合计 108.79万元，

评估基准日为 1999年 7月 23日，评估目的是为浙北耐火材料厂破产清算变现资

产所用）和期间折旧情况（自评估基准日 1999年 7月 23日至交割盘点日 2005

年 10月 1日）并经交易双方协商最终予以确定。 

本所律师认为，以上购买事项系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交易价格参照评估报告和设备期间折旧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行为已完

成，交易双方对交易事项均无异议，该收购事项为合法、有效。 



金磊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6-3-15 

五五五五、《、《、《、《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2：：：：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2009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

新增三名自然人股东钱小妹新增三名自然人股东钱小妹新增三名自然人股东钱小妹新增三名自然人股东钱小妹、、、、卫松根卫松根卫松根卫松根、、、、严金章的背景情况严金章的背景情况严金章的背景情况严金章的背景情况，，，，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与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的关系人的关系人的关系人的关系。。。。请核查公司董事之一请核查公司董事之一请核查公司董事之一请核查公司董事之一、、、、第三大股东钱小妹的配偶夏士林所任董事长第三大股东钱小妹的配偶夏士林所任董事长第三大股东钱小妹的配偶夏士林所任董事长第三大股东钱小妹的配偶夏士林所任董事长

的升华集团的股权结构及下属企业的情况的升华集团的股权结构及下属企业的情况的升华集团的股权结构及下属企业的情况的升华集团的股权结构及下属企业的情况，，，，说明升华集团与发行说明升华集团与发行说明升华集团与发行说明升华集团与发行人参股的德清人参股的德清人参股的德清人参股的德清

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关系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关系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关系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关系、、、、公司与升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公司与升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公司与升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公司与升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德清升华德清升华德清升华德清升华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有无业务往来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有无业务往来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有无业务往来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有无业务往来 

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 

（一）发行人 2009年 12月新增三名自然人股东钱小妹、卫松根、严金章的

背景情况，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关系 

根据钱小妹、卫松根、严金章个人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和国信证券对三位

自然人股东进行的访谈，发行人 2009年 12月新增三名自然人股东钱小妹、卫松

根、严金章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亲属关系，亦不存在任何其他关联关系。 

上述三位自然人的基本背景情况如下： 

（1）钱小妹：1958年 1月出生，住址为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南湖社区振兴

路 6号。1972年-1990年，担任德清县钟管丝厂任仓库保管员；1990年-1991年，

担任德清县第二生物化学厂出纳；1991年-2001年，担任升华集团升源工贸有限

公司会计；2001 年至今，主要在升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升

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德清普华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德清奥华电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德清华艺轩文化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自 2010年 2月起担任发行人董事。 

目前，钱小妹除持有发行人 12%的股份（计 900万股股份）之外，还持有德

清华艺轩文化有限公司 90%的股权（计 9万元出资）、德清奥华电脑有限公司 80%

的股权（计 160万元出资）、升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 10%的股权（计 60

万元出资）、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0.503%的股份（计 12.132 万股股

份）；并通过德清奥华电脑有限公司持有德清普华能源有限公司 90%的股权（计

900 万元出资）；同时，钱小妹配偶夏士林担任升华集团董事长，并持有该公司

38%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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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卫松根：1953 年 12 月出生，住址为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振兴东路

商贸区 1幢 305室。1970年-1983年，在桐乡县河山卫生院工作；1984年-1987

年，担任河山水泥厂副厂长；1991年-1999年，历任申河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2003年-2008年，历任浙江申河水泥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2008-2009年，担任浙江申河水泥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2009年

3月至今，担任浙江百力达太阳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嘉兴市百事得担保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百利特包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目前，卫松根除持有发行人 8%的股份（计 600万股股份）之外，还持有浙

江百力达太阳能有限公司 25.86%的股权（计 1939.50万元出资）、百利特包装有

限公司 21.9018%的股权（计 1312.9115万元出资）、嘉兴市百事得担保有限公司

70%的股权（计 2100万元出资）。 

（3）严金章：1953年 2月出生，住址为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城中居委会寺

前路 156 号。1976 年-1996 年，担任德清县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理；1996

年-1998年，担任浙江省德清升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2000年，

担任德清县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理；2001-2006年，担任德清县振升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6年至今，担任浙江振升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德清振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目前，严金章除持有发行人 5%的股份（计 375万股股份）之外，还持有浙

江振升建设有限公司 40%的股权（计 2003.2万元出资），并通过浙江振升建设有

限公司持有德清振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5%的股权（计 918万元出资）。 

（二）公司董事之一、第三大股东钱小妹的配偶夏士林所任董事长的升华集

团的股权结构及下属企业的情况，说明升华集团与发行人参股的德清升华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关系、公司与升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有无业务往来 

1、升华集团的股权结构及下属企业的情况 

（1）经本所律师核查升华集团现行有效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

文件后确认，升华集团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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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或姓名或姓名或姓名或姓名 出资额出资额出资额出资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持股持股持股持股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1 富民公司 4027.15 50.00% 

2 夏士林 3060.6302 38.00% 

3 吴梦根 563.8003 7.00% 

4 钱海平 96.6514 1.20% 

5 张建国 96.6514 1.20% 

6 鲍希楠 88.5922 1.10% 

7 王菊平 40.2715 0.50% 

8 王  锋 40.2715 0.50% 

9 罗坝塘 40.2715 0.50%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8,054.29 100% 

（2）升华集团直接或间接控股 50%以上或实际控制的企业有： 

A、升华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升华集团持有

其 85%的股权，夏士林持有其 2.5%的股权，同时夏菊萍担任该公司董事兼副总

经理。 

升华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包括：升华集团湖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 94.67%、升华集团持股 5.33%）、湖州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90%，

夏菊萍担任该公司董事）、浙江博康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90%）、浙江升华新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85%）、嘉兴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75%）、

德清欣华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60%）、黄冈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55%）、

德清升华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54%）、湖州华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1%）、

武汉长江升华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51%）。 

B、升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 万元，升华集

团持有其 90%的股权，同时钱小妹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升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包括：德清普华能源有限公司

（持股 90%），钱小妹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C、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4400万元，升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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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持有其 67.997%的股份，同时钱小妹持有该公司 0.503%的股份。 

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包括：德清县升艺装饰建材有

限公司（持股 100%）、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营销有限公司（持股 100%）、德清云

峰科技速生林基地有限公司（持股 100%）、德清云峰欧锦家居有限公司（持股

100%）、广西升华林业有限公司（持股 90%）、德清县升强木业有限公司（持股

75%）、资溪新云峰木业有限公司（持股 65%）。 

D、升华集团德清三峰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系升华集团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 15200万元。 

升华集团德清三峰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包括：德清三峰废旧物资

回收有限公司（持股 90%，升华集团持股 10%）、德清赛诺康颜料有限公司（持

股 72%）、浙江德清华源杭德颜料有限公司（持股 51%）、湖州德昌氧化铁颜料

有限公司（持股 51%）。 

E、升华集团浙江建设有限公司，该公司系升华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为 10000万元。 

F、浙江升华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系升华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浙江升华投资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包括：浙江浙科升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 80.95%）。 

G、浙江升华林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系升华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 

H、广西贵港市华峰林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升华集团

持有其 95%的股权。 

I、升华集团德清华源颜料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450万美元，升华集

团持有其 72%的股权。 

J、浙江升华强磁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3800万元，升华集团持

有其 69.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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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升华强磁材料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包括：德清高科强磁有限公司（持

股 100%）。 

K、浙江省轻纺供销有限公司，该企业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升华集团持有

其 51%的股权。 

浙江省轻纺供销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包括：德清油缘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持股 100%）、上海油缘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90%）、太平洋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持股 85%）、天津油缘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75%）、浙江东缘油脂有限公司（持

股 75%）、连云港油缘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80%）、嘉兴市乍浦东方油脂有限公

司（持股 60%）、浙江升华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51%）、浙江东盈油脂化工有限

公司（持股 30%，浙江东缘油脂有限公司持股 70%）。 

L、浙江升华物产有限公司，该企业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升华集团持有其

51%的股权。 

浙江升华物产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包括：杭州铁东仓储有限公司（持股

100%）、宁波市升华钢铁有限公司（持股 65%，浙江升华钢铁有限公司持股 35%）。 

M、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40554.9248万元，

升华集团持有其 39.28%的股份，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夏士林担任该公司

董事。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包括：内蒙古拜克生物有限公

司（持股 100%）、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持股 100%）、德清

壬思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湖州新奥特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持股 95.10%）、

浙江锆谷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85%）、浙江升华拜克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持股

51%）、浙江拜克开普化工有限公司（持股 51%）。 

N、浙江德清升华临杭物流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30,000万元，升华集

团持有其 38%的股权，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O、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25,000万元，升华

集团持有其 30%的股份，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2、升华集团与发行人参股的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关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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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升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有无业务往来 

（1）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同业竞争和

关联交易”一节中详细披露了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系根据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 2008年

5月 8日下发的银监发[2008]23号《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浙江

省人民政府 2008年 7月 2日下发的浙政办发（2008）46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于 2008年 10月 28日在湖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为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现行有效之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公司章程后确认，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25000

万元，升华集团持有其 75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30%，为第一大股东；发行

人持有其 125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5%。 

（2）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11]918号《审计报告》

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发行人与德

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业务往来；发行人与升华集团下属企业的业

务往来情况如下： 

A．发行人因关联购销与浙江升华拜克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 

发行人委托浙江升华拜克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代理出口业务，分别于 2008

年、2009年、2010年发生交易金额 195.23万元、273.84万元和 727.49万元，占

发行人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 0.82%、1.03%、2.00%。 

2010 年，发行人向浙江升华拜克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采购进口氧化钙样品

0.85万元用于试验。 

B．发行人因接受劳务与升华大酒店（系升华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发生的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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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009年、2010年，因升华大酒店向发行人提供餐饮住宿产生的费

用分别为 20.36万元、13.70万元、24.52万元。 

除上述业务往来之外，发行人与升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不存在其他业务往

来。 

六六六六、《、《、《、《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3：：：：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说明将陈根财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说明将陈根财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说明将陈根财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说明将陈根财、、、、陈连庆陈连庆陈连庆陈连庆、、、、

姚锦海确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姚锦海确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姚锦海确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姚锦海确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并请提供一致行动协议并请提供一致行动协议并请提供一致行动协议并请提供一致行动协议 

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 

本所律师系根据陈根财、陈连庆、姚锦海三人亲属关系、发行人股权（控制

权）的演变情况及三人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一致性认定该三人为发行人之实际控

制人，具体依据如下： 

1、经本所律师核查，陈根财、陈连庆、姚锦海三人亲属关系情况如下：陈

连庆与陈根财系父子关系，姚锦海系陈连庆外孙、陈根财外甥。本所律师认为，

该三人系关系密切的亲属。 

2、金磊有限 1999年 8月 27日设立时的股东为陈连庆和陈根囡（姚锦海之

母亲）。2000年 6月，陈根囡将其持有金磊有限 2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陈根财，

2005 年 8 月，陈根财将其持有金磊有限 34%的股权转让给陈连庆、10%的股权

转让给姚锦海。 

目前，陈连庆持有发行人 45%（3375万股）股份，陈根财持有发行人 22.5%

（1687.5万股）的股份，姚锦海持有发行人 7.5%（562.5万股）的股份，三人合

计持有发行人 75%（5625 万股）的股份。同时，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工商登记资

料及本所律师核查，近三年来，陈连庆、陈根财、姚锦海三人一直持有（控制）

发行人 75%以上（含 75%）的股份（股权）。 

3、经本所律师核查，陈连庆原为金磊有限执行董事，2010年 2月 6日发行

人首次股东大会选举其为公司董事；陈根财近三年一直担任发行人（金磊有限）

总经理，2010 年 2 月 6 日发行人首次股东大会选举其为公司董事，同日董事会

选举其为公司董事长、并聘任其为公司总经理；2010 年 2 月 6 日发行人首次股

东大会选举姚锦海为公司董事（2010 年 2 月 6 日发行人首次股东大会前，姚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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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母陈根囡一直担任发行人监事）。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等相关文件，近三年来，陈

根财、陈连庆、姚锦海在公司历次决议事项及生产经营中均保持一致意见。 

2011年 3月 25日，陈根财、陈连庆、姚锦海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

就发行人任何重要事项的决策，三人都将始终保持意见一致，并将该等意见一致

体现为在发行人召开审议相关事项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中；协议有效期自协

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止；

三人承诺在协议有效期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权，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权；三人中任何一方持有发行人股权比例的增加不影响

本协议对该方的效力，该方以其所持有发行人所有股权一体受协议约束。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陈根财、陈连庆、姚锦海系发行人之实际控制人。 

七七七七、《、《、《、《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4：：：：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2009年补缴年补缴年补缴年补缴

2008年及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的原因年及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的原因年及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的原因年及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的原因，，，，并对发行人是否存在税务违法情形发表并对发行人是否存在税务违法情形发表并对发行人是否存在税务违法情形发表并对发行人是否存在税务违法情形发表

明确意见明确意见明确意见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 

一、发行人 2009年补缴 2008年及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的原因 

经本所律师核查，2007年、2008年发行人原始财务报表和申报财务报表主

要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200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07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 原始财务报表利润总额 3101.95 2041.49 

2 申报财务报表利润总额 3245.70 2713.82 

3 差异差异差异差异＝＝＝＝2-1  143.75 672.33 

 差异主要事项：  - - 

 
A、公司产品主营业务成本结转不符合配比原则以及

原材料成本多计和完工产成品分配等差异调整 
88.79 803.33 

 B、原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入账的工资等跨期费用调整 220.27 -25.57 

 C、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71.32 -162.07 

 D、其  他  6.01 56.63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A+B+C+D 143.75 6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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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以 2009年 12月 31日为基准

日改制为股份公司进行财务报表审计时，发现前期存在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差错

影响利润总额合计为 1327.05万元，其中：2007年前调整 510.97万元、2007年

度调整 672.33万元、2008年度调整 143.75万元；纳税调整后应补缴企业所得税

583.28 万元，其中：2007 年前补缴 257.21 万元、2007 年度补缴 271.92 万元、

2008年度补缴 54.15万元。经当地税务局同意后，发行人于 2009年 12月完成了

补申报。基于各个科目的累积差异，发行人于 2009年底对各期所得税费用进行

重新申报，经当地税务局同意后对 2006年度、2007年度、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

进行了补缴。 

二、就以上税收补缴事宜，德清县地方税务局已出具《证明》确认：“浙江

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上市过程中，按照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确定的所得税数额对 2006年度、2007年度、2008年度所得税进行了补缴，

该行为系公司及时按审计后的所得税数额对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进行补缴。以上

情形不构成《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本局不会对该公司进行行

政处罚”。 

就以上税收补缴事宜，发行人全体股东已出具承诺：若发行人因上述企业所

得税缴纳事项被有关主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受到行政处罚或被追

缴滞纳金，则相关责任由发行人现有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承担，与发行人无涉。 

结合以上事实，并根据发行人税务主管部门的证明以及发行人全体股东的承

诺，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企业所得税补缴系因客观原因发生，不存在主观

偷逃税款之故意，发行人税务主管部门确定不会因此对发行人进行行政处罚，发

行人全体股东也承诺承担发行人可能遭致的责任或损失，故发行人报告期内按审

计后的所得税数额对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进行补缴的行为不属于对发行人经营

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违法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产生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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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5：：：：请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生产经营中主要排放哪些请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生产经营中主要排放哪些请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生产经营中主要排放哪些请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生产经营中主要排放哪些

污染物及排放量污染物及排放量污染物及排放量污染物及排放量、、、、相应的环保设施及其处理能力相应的环保设施及其处理能力相应的环保设施及其处理能力相应的环保设施及其处理能力，，，，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

即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等即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等即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等即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等。。。。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结合以上情况对公司的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结合以上情况对公司的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结合以上情况对公司的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结合以上情况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在建和拟建项目是

否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发表核查意见否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发表核查意见否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发表核查意见否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生产经营中主要排放污染物种类及排放量、

相应的环保设施及其处理能力的基本情况如下： 

（1）废气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t/a））））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2010年年年年 2009年年年年 2008年年年年 
环保设施环保设施环保设施环保设施 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 

SO2 39.36 47.81 33.31 

烟尘烟尘烟尘烟尘 16.40 7.63 3.41 

炉炉炉炉

窑窑窑窑

废废废废

气气气气 
NOx 23.18 21.96 13.91 

管状烟气冷

却系统、布袋

除尘系统、

50m烟囱 

    炉窑废气先由管状烟气冷却系统冷却废

气，再由布袋除尘系统回收原料粉尘，最后

通过烟囱排放；镁钙系耐火材料煅烧或烘烤

过程对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具有一定的吸收作

用。 

    达到 GB9078-1996《工业炉窑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中的非金属焙（锻）烧炉窑（耐

火材料窑）“新污染源、二级标准”。 

粉尘粉尘粉尘粉尘 25.88 23.60 19.32 

密封罩、集气

罩、布袋除尘

系统、排气筒 

粉尘先由集气罩收集粉尘，再经过布袋

除尘系统处理，最后通过排气筒排放。 

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二级标准。 

（2）废水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t/a））））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2010年年年年 2009年年年年 2008年年年年 

环保环保环保环保

设施设施设施设施 
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 

CODCr 0.42 2.38 2.26 
生生生生

活活活活

污污污污

水水水水 

NH3-N 0.060 0.356 0.339 

生活

污水

处理

系统 

    拥有一套处理能力 100t/d的生活污水处

理系统；生活污水统一收集进入厂区生活污

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向附近内河。 

   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一级标准。 

（3）固体废弃物 

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排放量（（（（t/a））））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2010年年年年 2009年年年年 2008年年年年 

环保环保环保环保

设施设施设施设施 
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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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生活垃圾 140 126 120 

生产固废生产固废生产固废生产固废 4500 4104 3361 

废砖废砖废砖废砖 4340 3958 3242 

原料拣选渣原料拣选渣原料拣选渣原料拣选渣 150 137 112 

- 

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及时清运；生产固

废由发行人集中收集后重新用作生产原料；废砖经剔

除部分表面后可重新会回用，剔除部分的废砖可用作

建筑材料；原料拣选渣可用作建筑材料。 

达到《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9-2001）。 

（4）噪音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噪声噪声噪声噪声 dB(A) 环保设施环保设施环保设施环保设施 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处理能力 

鼓风机鼓风机鼓风机鼓风机 87.8 

摩擦压力机摩擦压力机摩擦压力机摩擦压力机 1 95.9 

摩擦压力机摩擦压力机摩擦压力机摩擦压力机 2 90.8 

破碎机破碎机破碎机破碎机 86.0 

球磨机球磨机球磨机球磨机 102.1 

空压机空压机空压机空压机 86.1 

消声器、

减震垫 

主要生产过程噪声较大的设备布置在厂区中央，整体布局

相对合理；合理安排生产，夜间尽量对高噪声源设备如球磨机、

磨擦压力机、破碎机停止使用；主要生产车间南侧和北侧墙体

整体设置砖墙结构；高噪声的破碎车间生产时尽量保持车间密

封；主要噪声设备如鼓风机安装消音器，磨擦压力机设置减震

垫等 

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类标准。 

（二）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所采取

的环保措施的资金均来源于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三个项目拟投入资金共计 730

万元，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6.97%，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主要污染物及相应

的防治措施如下： 

1、年产 8万吨镁钙砖项目，环保投入资金金额为 390万元，占项目投资总

额的 2.41%。 

 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防治措施防治措施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预期治理效果预期治理效果预期治理效果 

石蜡烟 
配套气罩装置，并抽风集气后通过 15 米排

气筒高空排放 

石蜡烟（参照非甲烷总烃）排放可以达到

《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二级排放标准 

原料粉尘 
配套布袋除尘装置；增加生产设备、车间密

闭性能 

达到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中二级标准 

油烟 安装油烟净化器 
能够达到 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准》标准 

废废废废

气气气气 

烟尘 

SO2 

经旋流板碱式脱硫除尘后通过 50m 高的烟

囱高空排放 

达到 GB9078-1996《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表 2中的二级标准 

废废废废

水水水水 

CODCr 

氨氮 

项目实施时应按清污分流的原则，将雨水和

生活污水分开；生活污水纳管，由钟管污水

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 

对当地水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生活垃圾 设置垃圾清运点，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不排放 固固固固 

体体体体 次品和粉尘 收集后回收用于生产 不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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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镁钙砖 作为建筑材料资源利用 作为资源合理利用，不排放 

原料拣选渣 作为建筑材料资源利用 作为资源合理利用，不排放 

废废废废 

物物物物 

脱硫除尘灰渣 作为建筑材料资源利用 作为资源合理利用，不排放 

噪噪噪噪 

声声声声 

合理安排生产，夜间对高噪声源设备如球磨机、破碎机、自动

液压机等停止使用；生产车间全部安装双层隔音玻璃，且生产

时保证车间封闭；所有生产车间的南侧和北侧墙体加设整体砖墙

结构；高噪声设备如球磨机、破碎机、自动液压机等安装隔音

屏；厂区四周种植 5-10米宽的乔、灌木混合绿化带 

厂界噪声能够满足 GB12348-2008《工业企

业厂界噪声标准》中的 3类标准限值要求 

2、年产 5万吨炉外精炼用镁碳砖/镁铝碳砖项目，环保投入资金金额为 160

万元，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1.96%。 

 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防治措施防治措施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预期治理效果预期治理效果预期治理效果 

原料粉尘 
配套布袋除尘装置；增加生产设备、车间密

闭性能 

达到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中二级标准 废废废废

气气气气 
油烟 安装油烟净化器 

能够达到 GB18483-2001《饮食业

油烟排放标准》标准 

废废废废

水水水水 

CODCr 

氨氮 

项目实施时应按清污分流的原则，将雨水和

生活污水分开；生活污水纳管，由钟管污水

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 

对当地水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生活垃圾 设置垃圾清运点，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不排放，对当地环境基本无危害 

次品和粉尘 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不排放，对当地环境基本无危害 

废镁碳砖 作为建筑材料资源利用 作为资源合理利用，不排放 

固固固固 

体体体体 

废废废废 

物物物物 原料拣选渣 作为建筑材料资源利用 作为资源合理利用，不排放 

噪噪噪噪 

声声声声 

合理安排生产，夜间对高噪声源设备如球磨机、破碎机停止使用；产车

间全部安装双层隔音玻璃，且生产时保证车间封闭；所有生产车间的南

侧和北侧墙体加设整体砖墙结构；高噪声设备如球磨机、破碎机、鼓风

机等安装隔音屏；厂区四周种植 5-10米宽的乔、灌木混合绿化带 

厂界噪声能够满足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中的 3

类标准限值要求 

3、年产 12万吨新型竖窑煅烧高纯镁钙合成砂项目，环保投入资金金额为

180万元，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2.60%。 

 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防治措施防治措施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预期治理效果预期治理效果预期治理效果 

原料粉尘 
配套布袋除尘装置；增加生产设备、车

间密闭性能 

达到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中二级标准 

油烟 安装油烟净化器 
能够达到 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准》标准 

废废废废

气气气气 

烟尘 

SO2 

由旋流板碱式脱硫除尘后通过 50m 高

的烟囱高空排放 

达到 GB9078-1996《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表 2中的二级标准 

废废废废

水水水水 

CODCr 

氨氮 

项目实施时应按清污分流的原则，将雨

水和生活污水分开；生活污水收集后纳

管，由钟管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对当地水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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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 
设置垃圾清运点，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

处置 
不排放，对当地环境基本无危害 

次品和粉尘 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不排放，对当地环境基本无危害 

原料拣选渣 作为建筑材料资源利用 作为资源合理利用，不排放 

固固固固

废废废废 

脱硫除尘灰渣 作为建筑材料资源利用 作为资源合理利用，不排放 

噪噪噪噪 

声声声声 

合理安排生产，夜间对高噪声源设备如立磨机、压球机停止使

用；生产车间全部安装双层隔音玻璃，且生产时保证车间封闭；

所有生产车间的南侧和北侧墙体加设整体砖墙结构；高噪声设

备如立磨机、鼓风机、压球机等安装隔音屏；厂区四周种植

5-10米宽的乔、灌木混合绿化带 

厂界噪声能够满足 GB12348-2008《工业企

业厂界噪声标准》中的 3类标准限值要求 

（三）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

准”一节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情况。 

根据发行人募投项目取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浙江省

环境保护厅出具的浙环函[2010]422 号《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德清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德环法函[2010]86 号《证明》

等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得到有关环境保护有

权机构的批准，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建项目包括：年产 4万吨合成镁钙砂原料生产线

技改项目、年产 12万吨新型竖窑煅烧高纯镁钙合成砂项目等，发行人上述在建

项目及募投拟建项目均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九九九九、《、《、《、《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重点问题6：：：：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德清农合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德清农合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德清农合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德清农合作银作银作银作银行的行的行的行的

股权结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并说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将存放于该银行并说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将存放于该银行并说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将存放于该银行并说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将存放于该银行，，，，公司是否已建立相公司是否已建立相公司是否已建立相公司是否已建立相

应制度保证本次募集资金存放的安全性应制度保证本次募集资金存放的安全性应制度保证本次募集资金存放的安全性应制度保证本次募集资金存放的安全性 

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 

（一）浙江德清农村合作银行的股权结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浙江德清农村合作银行现行有效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的相关文件后确认，浙江德清农村合作银行系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目前注

册资本为 50000万元，在册股东 3145名，其中法人股东 171名，自然人股东 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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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浙江德清农村合作银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发行人、发行人之关联方在

浙江德清农村合作银行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股东股东股东股东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持股金额持股金额持股金额持股金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 

前十大股东前十大股东前十大股东前十大股东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1 德清莫干山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 3.00% 

2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3.00% 

3 德清县中能热电有限公司 1,500.00 3.00% 

4 德清县万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500.00 3.00% 

5 华盛达控股集团公司 1,500.00 3.00% 

6 德清县联盛投资有限公司 1,271.00 2.54% 

7 德清县津岩进出口有限公司 681.00 1.36% 

8 升华集团 601.00 1.20% 

9 浙江德清博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41.00 1.08% 

10 浙江兆龙线缆有限公司 482.00 0.96% 

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情况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情况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情况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情况 

11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3.00 0.146% 

12 升华集团 601.00 1.20% 

13 浙江振升建设有限公司 37.00 0.07% 

14 钱小妹 200.10 0.40% 

15 夏士林 100.10 0.20% 

（二）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将存放于该银行，公司是否已建立相应制度保

证本次募集资金存放的安全性 

1、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将不存放于浙江德清农村合作

银行，发行人将严格遵照《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的规定，坚持安全、专户存

储和便于监督管理的原则，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管理。 

2、根据发行人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上市后适用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的议案》的规定，发行人募集

资金的存放坚持安全、专户存储和便于监督管理的原则；发行人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制度，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外，不得将募集资金存储于其他银行账户；

为保证募集资金安全使用和有效监管，发行人将在依法具有资质的商业银行开立

专用银行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存放和收付；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监督的三方协议并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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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备案，公告协议主要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合法、有效，能有效保证本次募

集资金存放的安全性。 

十十十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其他问题其他问题其他问题其他问题1：：：：2000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陈根囡与陈根财签订陈根囡与陈根财签订陈根囡与陈根财签订陈根囡与陈根财签订《《《《股权转让协股权转让协股权转让协股权转让协

议议议议》，》，》，》，陈根囡将所持金磊有限陈根囡将所持金磊有限陈根囡将所持金磊有限陈根囡将所持金磊有限20%的股权计的股权计的股权计的股权计1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陈根财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陈根财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陈根财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陈根财，，，，转让转让转让转让

价格按照出资额价格按照出资额价格按照出资额价格按照出资额1:1确定确定确定确定。。。。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补充披露此次股权转让的原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补充披露此次股权转让的原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补充披露此次股权转让的原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补充披露此次股权转让的原

因因因因 

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设立”一节中披

露 2000年 6月陈根囡将其持有金磊有限 10万元股权按原出资额作价全部转让给

陈根财的事项。 

根据陈根财、陈根囡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陈根囡因没有从事耐火材料

相关业务的经验，在对金磊有限投资后没有实际从事企业经营管理。根据陈根囡

与陈根财之间达成的合意，由陈根财在受让陈根囡持有金磊有限的全部股权后进

入金磊有限从事实际经营工作。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其他问题其他问题其他问题其他问题2：：：：2004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2008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金磊有限股东分别以金磊有限股东分别以金磊有限股东分别以金磊有限股东分别以

未分配利润转增出资未分配利润转增出资未分配利润转增出资未分配利润转增出资。。。。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这两次未分配利润转增出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这两次未分配利润转增出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这两次未分配利润转增出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这两次未分配利润转增出

资过程中资过程中资过程中资过程中，，，，股东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股东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股东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股东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 

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回复如下：：：： 

2004年 6月，金磊有限将注册资本从 350万元增加至 1000万元，新增注册

资本 650万元由陈连庆、陈根财以货币资金缴纳计 574万元，以公司未分配利润

转增计 76万元，其中陈根财以货币出资 570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30万元，

陈连庆以货币出资 4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46万元。 

2008年 7月，金磊有限将注册资本从 1000万元增加至 1800万元，新增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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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 800 万元均由各股东以未分配利润转增，其中陈根财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240 万元，陈连庆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480 万元，姚锦海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80 万

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金磊有限的股东就上述两次以未分配利润转增出资的个人

所得税缴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08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金磊有限以金磊有限以金磊有限以金磊有限以 800万元未万元未万元未万元未

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 

2004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金磊有限以金磊有限以金磊有限以金磊有限以 76万元未分万元未分万元未分万元未分

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 
股东股东股东股东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转增金额 缴税金额 缴税比例 转增金额 缴税金额 缴税比例 

陈连庆 480 96 20% 46 9.2 20% 

陈根财 240 48 20% 30 6 20% 

姚锦海 80 16 20% —— —— ——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800 160 20% 76 15.2 20% 

经本所律师核查纳税凭证后认为，金磊有限的股东已全额缴纳因两次以未分

配利润转增出资所形成的个人所得税。股东纳税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为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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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期间期间期间期间之及之及之及之及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相关相关相关相关重大事项重大事项重大事项重大事项补充补充补充补充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一一一一、、、、本次本次本次本次发行及上市发行及上市发行及上市发行及上市的批准和授权的批准和授权的批准和授权的批准和授权 

1、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批

准和授权”一节详细披露了发行人于 2010年 11月 5日召开的 201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作出批准本次发行及上市并授权董事会处理相关事宜的情况。  

2、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批准与授权仍在

有效期之内。发行人并未就本次发行及上市作出新的批准与授权，亦未撤销或更

改上述批准与授权。  

二二二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人本次发行人本次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发行及上市发行及上市发行及上市的主体资格的主体资格的主体资格的主体资格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为依法设立且

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

止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续经营已超过三年，符合《管

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设立及此后历次增资的验资报告，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已足额

缴纳，发起人或者股东用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的

主要财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4、发行人目前实际经营的主要业务是炉外精炼用耐火材料的生产、销售以

及整体承包服务，与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所登记的经营范围相符，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从事的主要业务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05年本）》中限制类、淘汰类产业。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的规定。 

5、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

定。 

6、根据发行人及相关股东承诺，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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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管理办法》第十

三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本次发行及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三三三、、、、本次本次本次本次发行及上市发行及上市发行及上市发行及上市的实质条件的实质条件的实质条件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及上

市的实质条件： 

（一）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组织架构、公司各项治

理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并结合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等

资料，经本所律师判断，认为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公司公开发

行新股的条件： 

1、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2、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 

3、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4、发行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即《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 

（二）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新股的条件： 

1、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二章第一节第八条至

第十三条关于公开发行股票主体资格的要求。 

2、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

经营的能力；发行人的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符合《管理办法》第二章第二节第十四条至第二十条关于发行人独立性的发行条

件。 

3、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历次会议资料及相关议事

规则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组织机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

秘书、经理层及公司各部门构成。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依法建立并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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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4、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

有关的法律法规，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

任，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相关公安管理部门

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下列情形： 

（1）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 

（2）最近 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个月内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3）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6、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11]919号《内部控制鉴

证报告》以及本所律师查验，截止 2010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内部控制在所有

重大方面都是有效的，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

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7、根据发行人的承诺以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浙

江省德清县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德清县地方税务局、德清县国土资源局、德清县

建设局、德清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德清县安全生产监督局、德清县公安局消防大

队、德清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德清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相关政府部门出具

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不存在下列情形： 

（1）最近 36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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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6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3）最近 36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

核准；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或者伪

造、变造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 

（4）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5）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6）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8、发行人之《公司章程》中已明确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根据

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11]918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承诺以及本所律师核

查，发行人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

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9、发行人制定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

[2011]919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天健审[2011]918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承

诺以及本所律师核查，截止 2010年 12月 31日，发行人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

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10、根据天健审[2011]918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资产

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11、天健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天健审[2011]919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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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该报告认为：“发行人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发行人

内部控制于 2010年 12月 13日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12、根据发行人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制定了独立的会计核算

体系，并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天健会计师对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出具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 

13、根据天健审[2011]918 号《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编制财

务报表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

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了一致的会计政策，无随意变

更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14、根据天健审[2011]918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编制的

《招股说明书》以及发行人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招股说明书》中已对有关关联方、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予以了充分的披露，

所披露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15、根据天健审[2011]918号《审计报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

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发行条件： 

（1）发行人最近 3个会计年度（2008年、2009年和 2010年）净利润分别

为 24,989,586.06元、35,455,185.77元和 50,634,360.44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分别为 24,903,859.72元、35,512,966.88元和 49,870,723.02元。以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较低者作为计算依据，发行人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 3000万元； 

（2）发行人最近 3个会计年度（2008年、2009年和 2010年）营业收入分

别为 237,544,924.55元、266,126,605.54元、364,965,244.19元，累计超过 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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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目前股本总额为 7500万元，不少于 3000万元； 

（4）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截止 2010年 12月 31日）扣除土地使用权之外的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 

（5）发行人最近一期末（2010年 12月 31日）的未分配利润为 45,570,924.40

元，不存在未弥补的亏损。 

16、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11]918号《审计报告》、天健审[2011]922

号《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税种纳税情况的鉴证报

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依法纳税，各项税收优

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 

本所律师据此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17、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判断，发行人目前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也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

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18、根据天健审[2011]918号《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发行人的承诺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申报文件中不存在下列情形： 

（1）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 

（2）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 

（3）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相关凭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19、根据天健审[2011]918号《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不存在下述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 

（1）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

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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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最近 1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重大不确

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4）发行人最近 1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

投资收益； 

（5）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

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6）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20、根据发行人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本次向社会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为：年产 8万吨镁钙砖项目、年产 5万吨炉外精

炼用镁碳砖/镁铝碳砖项目和年产 12万吨新型竖窑煅烧高纯镁钙合成砂项目。本

所律师审查后认为，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有明确的方向，且用于主营业务，不

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

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

公司的计划。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21、根据天健审[2011]918号《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之发行方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发行人本次募集资

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发行人现有的生产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

相适应。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22、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凡需

备案的内容，已在有权部门进行备案，并已取得必需的土地使用权且通过必要的

环保批准，该等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管理、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

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23、根据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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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可行性的议案》，发行人董事会已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认真分析，确信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和盈利能力，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24、根据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后，不会对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或者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25、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将存放

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帐户。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上市条件： 

1、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的股本总额为 7500万元，根据发行人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总数为 2500

万股，不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

（三）项的规定。 

2、根据天健审[2011]918 号《审计报告》、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及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最近三年

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

（四）项之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除须按照《证券法》第十条的

规定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按照《证券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获得证券交易所

的同意外，已符合《证券法》和《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四四四四、、、、发行人的设立发行人的设立发行人的设立发行人的设立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设立”一节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

的设立过程，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的设立行为合法、有效。 

五五五五、、、、发行人的独立性发行人的独立性发行人的独立性发行人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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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方面的

独立性未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拥有的产、供、销业务体系仍具有自主性、独立

性和完整性，发行人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六六六、、、、发起人和股东发起人和股东发起人和股东发起人和股东 

（一）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起人和股东”一

节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的基本情况。 

（二）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期间内，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均未发生变化，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亦未发生变化。 

七七七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一）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股本及演

变”一节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情况。 

（二）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期间内，发行人不存在股本设置和股权变动的

情行，发行人的全体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

制的情况，也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况。 

八八八八、、、、发行人的业务发行人的业务发行人的业务发行人的业务 

（一）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的实际经营业务与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发行人的实际经营业务

和经营方式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未发生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新设立机构并从事经营活

动。 

（三）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 

（四）根据天健审[2011]918 号《审计报告》，报告期内（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9.89%、

99.98%、99.55%。本所律师据此认为，发行人的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主营业务，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金磊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6-3-40 

（五）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九九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发行人关联自然人未发生变化。 

2、发行人重要的对外投资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对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500万元。 

2010 年 11 月 24 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同意对德

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500万元。 

2010 年 12 月 27 日，德清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德天会验（2010）第 336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止 2010年 12月 27日，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10000万元，变更后的累

计注册资本为 25000万元，实收资本为 25000万元。 

同日，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出具浙金融办核[2010]67号《关于同

意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批复》，同意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1.5个亿增至 2.5个亿。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结构

如下：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或姓名或姓名或姓名或姓名 认购股份数认购股份数认购股份数认购股份数（（（（万万万万股股股股）））） 占总股本比例占总股本比例占总股本比例占总股本比例 

1 升华集团 7500 30% 

2 恒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0 10% 

3 直立汽配有限公司 2500 10% 

4 嵇六三 2500 10% 

5 唐海荣 2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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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浙江德清博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50 7% 

7 杭州金港物资有限公司 1750 7% 

8 袁利平 1750 7% 

9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250 5% 

10 沈利明 1000 4% 

11 姚生潮 500 2%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25000 100% 

3、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关联自然人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变化情况如下： 

（1）升华集团新设控股子公司浙江升华物产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12000万元，升华集团持有其 51%的股权。 

浙江升华物产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包括：杭州铁东仓储有限公司（持股

100%）、宁波市升华钢铁有限公司（持股 65%）。 

（2）升华集团新设浙江德清升华临杭物流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0万元，升华集团持有其 38%的股权，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3）升华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升华集团持

有其 85%的股权，夏士林持有其 2.5%的股权，同时夏菊萍担任该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 

升华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设控股子公司德清欣华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

资本为 7500万元，升华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 

（4）升华集团下属子公司浙江升华投资有限公司新设浙江浙科升华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10500万元，浙江升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80.95%

的股权。 

（5）升华集团下属子公司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新设浙江锆谷科

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其 8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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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升华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全资子

公司德清云峰欧锦家居有限公司。 

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向升华集团之全资子公司浙江升华林业有

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广西升华林业有限公司 90%的全部股权，广西升华林业有限

公司变更为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7）升华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省轻纺供销有限公司新增控股子公司太

平洋香港国际有限公司（持股 85%）。 

（二）根据天健审[2011]918 号《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除本所律师

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一节中

披露之发行人关联交易事项外，期间内，发行人无新增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未发生变化。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关联方没

有从事与发行人经营业务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发行人全体股东已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将来发生同业竞争。本所律师认

为，该等承诺合法有效，发行人已采取必要措施避免与关联方的同业竞争。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中已

对发行人之关联方、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予以了充

分的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十十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发行人的主要财产发行人的主要财产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期间内新增的主要财产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

的主要财产”一节披露的发行人的主要财产外，发行人在期间内新增下列主要财

产： 

1、土地使用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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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证号使用权证号使用权证号使用权证号 坐落坐落坐落坐落 面积面积面积面积（（（（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权利期限权利期限权利期限权利期限 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权权权权利利利利 

德清国用（2011）

第 00702030号 

钟管镇

钟管村 

10252.00 住宅（出让） 至 2081-04-18 —— 

2、专利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新增专利权如下：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专利号专利号专利号专利号 专利名称专利名称专利名称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专利类型专利类型专利类型 授权公告日授权公告日授权公告日授权公告日 申请日申请日申请日申请日 发明人发明人发明人发明人 

1 ZL 2010 2 0219552.9 一种斗车 实用新型 2011-01-26 2010-06-08 

2 ZL 2010 2 0219553.3 一种防止扬尘的斗车 实用新型 2011-01-26 2010-06-08 

3 ZL 2010 2 0219584.9 移动卸料斗车 实用新型 2011-01-26 2010-06-08 

4 ZL 2010 2 0219569.4 用于斗车的活动挡料板 实用新型 2011-01-26 2010-06-08 

5 ZL 2010 3 0223713.7 楔形转 外观设计 2010-12-15 2010-06-30 

金锋 

姚建良 

徐袁琳 

姚锦海 

金红兵 

王丹 

鲍继荣 

6 ZL 01128336.X（注） 一种抗水化MgO-CaO系耐

火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04-11-24 2001-08-13 梁永和 

柳伟 

吴芸芸 

注：该专利系由发行人向武汉科技大学购买取得，已完成专利权人变更手续。 

经本所律师查证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新取得的上述主要财产系以自

主申请、购买等方式取得其所有权，并已取得了相应的权属证书，不存在产权纠

纷，亦不存在潜在纠纷。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主要财

产的抵押、质押等担保事项如下： 

1、2011年 3月 2日，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行签订一

份编号为 2011年德清（抵）字 0031的《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发行人以其拥

有的德清国用（2010）第 00701698号、德清国用（2010）第 00701740号两宗土

地使用权为抵押物，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行自 2011年 3月 2日

至 2012年 8月 16日期间为发行人最高额不超过 2300万元的主债权提供担保。 

2、2011年 3月 2日，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行签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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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编号为 2011年德清（抵）字 003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发行人以其拥有的

德房权证镇钟管 8字第 00099-0016号、德房权证镇钟管 8字第 00099-0017号、

德房权证镇钟管 8字第 00099-0018号、德房权证镇钟管 8字第 00099-0019号、

德房权证镇钟管 8 字第 00099-0020 号房产作为抵押物，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德清支行自 2011年 3月 2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期间为发行人最高额不

超过 440万元的主债权提供担保。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抵押担保外，发行人没有其他新增的主要财产的抵

押、质押等担保。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根据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

工作报告》“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一节披露的重大合同外，发行人新增如下

正在履行的对其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合同： 

1、银行借款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 2010年 12月 31日，发行人新增银行借款合同如下： 

借款人借款人借款人借款人 贷款人贷款人贷款人贷款人 合同合同合同合同编编编编号号号号 贷款贷款贷款贷款期限期限期限期限 贷款利率贷款利率贷款利率贷款利率 
贷款金额贷款金额贷款金额贷款金额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担保方式担保方式担保方式担保方式 

发行人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

分行 

5620102010

M100010400 

2010-12-28

至
2011-06-28 

基准利率 500 —— 

发行人 
浙江德清农村
合作银行 

—— 
2010-11-15

至
2011-05-14 

月利率
3.825‰ 

2000 抵押担保 

2、担保合同 

本所律师已经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一节中披露了发行

人新增的抵押担保合同。 

3、产品购销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金额在 500万

元以上的产品供应合同如下： 

（1）2011 年 1 月 1 日，发行人与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HS222-1101-039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发行人向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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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铬质耐火材料一批，金额共计 8,445,360元，合同有效期至 2011年 6月 30日

止。 

（2）2011年 1月 1日，发行人与广西梧州市新盈特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编

号为 1012021的《耐火材料购销合同》，发行人向广西梧州市新盈特钢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镁钙砖约 9,000吨，金额共计 34,050,000元，由发行人以汽运方式运货

至广西梧州市新盈特钢有限责任公司厂内并承担运费，合同有效期至 2011年 12

月 31日止。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新增重大合同均为发行人与合同对方所签订，为合法有

效之合同，其履行过程中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或法律障碍。 

（二）经本所律师查验和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在期间内没有因环境保护、知

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天健审[2011]918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日，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发行人的大额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根据天健审[2011]918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项情况及发生原因如下： 

债务人债务人债务人债务人/债权人名称债权人名称债权人名称债权人名称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元元元元）））） 款项发生的原因款项发生的原因款项发生的原因款项发生的原因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保证金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耐

火材料公司 
100,000.00 保证金 

江西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00,000.00 保证金 

吴荣堂 30,000.00 备用金 

姚文华 30,000.00 备用金 

小小小小  计计计计 460,000.00 ———————— 

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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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天地物流有限公司 2,454,159.35 运费 

德清县供电局 853,808.39 电费 

员工业务费 480,182.75 经营费用 

其他 200,300.00 其他费用 

小小小小  计计计计 3,988,450.49 ————————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大额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系因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而发生，合法有效。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期间内没有发生合并、分立、增资扩股、

减少注册资本、收购或出售资产的行为。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本所律师已经在《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的重

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一节披露的事项外，发行人新发生以下重大资产变动事

项： 

2011 年 2 月 18 日，发行人与浙江省德清县国土资源局签署一份编号为

3305212011A21032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发行人受让浙江省德清

县国土资源局出让的坐落于钟管镇钟管村的面积为 10,252 平方米的宗地，价款

为 25,794,032元，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年，用途为住宅用地。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于 2011 年 3 月 12 日缴清上述款项，并于 2011

年 3月 28日取得该地块权证，权证号为德清国用（2011）第 00702030号。 

（三）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审查，发行人目前没有拟进行的资产

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

行人股东大会未对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

案）》进行修订。 

十十十十四四四四、、、、发行人股东大会发行人股东大会发行人股东大会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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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一节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和规范运作情况。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组织机构未发生调整。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发行人未对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和其他有关公司管理制度

进行修订。 

（三）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运作情况 

1、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召开股东大会情况如下： 

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 通知时间通知时间通知时间通知时间 召开时间召开时间召开时间召开时间 决议内容决议内容决议内容决议内容 

2010年度

股东大会 
2011-02-21 2011-03-13 

1、《201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0年度财务预决算报告》 

4、《201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关于公司 2010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1年计划的议案》 

2、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董事会召开情况如下： 

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 通知时间通知时间通知时间通知时间 召开时间召开时间召开时间召开时间 决议内容决议内容决议内容决议内容 

一届董事

会六次会

议 

2011-02-10 2011-02-21 1、审议《201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审议《201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0年度财务预决算报告》 

4、审议《201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 审议《关于公司 2010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1年计划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借款的议案》 

8、审议《关于召开 2011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监事会召开情况如下： 

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会议名称 通知时间通知时间通知时间通知时间 召开时间召开时间召开时间召开时间 决议内容决议内容决议内容决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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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 
2011-02-10 2011-02-21 

1、审议《201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1 年计划

的议案》 

3、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通知、议程、签

到册、授权委托书、议案、表决票、表决结果统计表、通过的决议及会议记录等

文件后确认，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内容等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签署的决议与会议记录真实、有效。 

（四）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股东大会未对董事会作出授权事项。 

十十十十五五五五、、、、发行人董事发行人董事发行人董事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十十十十六六六六、、、、发行人的税务发行人的税务发行人的税务发行人的税务 

（一）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的主要税

种及税率未发生变化，发行人享有的税收优惠亦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贴息 

经本所律师核查，期间内，发行人共获得政府补助 210,000.00 元，具体如

下： 

根据德清县科学技术局下发的德科[2010]40 号《德清县科技局关于下达

2010年度科技项目补助经费的通知》，发行人于 2010年 12月 23 日收到德清县

财政局拨付的高新技术补助 210,000.00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享受的上述政府补助已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发行人的纳税情况 

根据相关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三年来（2008

年、2009年、2010年）一直依法纳税，不存在偷、漏税等重大违法行为，也未

因上述行为受到过税务部门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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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七七七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产品质量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技术标准技术标准技术标准技术标准 

（一）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的环境保护符合法律、法规之规定，自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污染物的排放及处理

方式和标准未发生变化，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二）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的产品符合其执行的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不存在违反有关产品

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十十十十八八八八、、、、发行人募发行人募发行人募发行人募集集集集资金的运用资金的运用资金的运用资金的运用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

金运用计划在期间内未发生变化。 

十十十十九九九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一节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诉讼诉讼诉讼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仲裁或行政处罚仲裁或行政处罚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有发行

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经本所律师审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董事长、总

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的编制及讨论，已审阅《招股说明书》，特

别对发行人引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进行了审阅，确认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引致的

法律风险。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二二二、、、、结论意见结论意见结论意见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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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期间内期间内期间内期间内，，，，发行人未发生足以影响其本次发行及上市条件的重大事项发行人未发生足以影响其本次发行及上市条件的重大事项发行人未发生足以影响其本次发行及上市条件的重大事项发行人未发生足以影响其本次发行及上市条件的重大事项，，，，除尚除尚除尚除尚

须取得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并取得证券交易所同意外须取得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并取得证券交易所同意外须取得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并取得证券交易所同意外须取得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并取得证券交易所同意外，，，，发行人符合发行人符合发行人符合发行人符合《《《《证证证证

券法券法券法券法》》》》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五十条和第五十条和第五十条和第五十条和《《《《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规定的股票发行与上市的条件规定的股票发行与上市的条件规定的股票发行与上市的条件规定的股票发行与上市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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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结结结结  尾尾尾尾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二零一一年    月    日。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吕秉虹                    经办律师：徐旭青 

                                                                 

                                            刘志华 

                                                                    

                                             刘  雯 

                                                                     

 

 

 


